
 

甲、總說明 

國營事業係預算法第 4 條及第 85 條所稱之營業基金，依同法

第 19 條及第 20 條規定，應編製附屬單位預算及附屬單位預算之分

預算。 

95 年度（以下簡稱本年度）國營事業依決算法第 26 條之 1 規

定，辦理半年結算報告綜計者，計有 24 單位；另賡續辦理結束清理

工作之臺灣機械股份有限公司、臺灣中興紙業股份有限公司、經濟

部第二辦公室、高雄硫酸錏股份有限公司、臺灣省農工企業股份有

限公司、臺灣汽車客運股份有限公司、臺灣鐵路貨物搬運股份有限

公司、臺灣新生報業股份有限公司、臺灣電影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等 9 單位，其半年結算報告則以附錄表達。 

經依決算法第 26 條之 1 規定，將本年度各事業陳報之半年結算

報告，參照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（營業部分）之

彙編方式，彙編成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半年結算報告及綜

計表（營業部分），隨同中央政府總預算半年結算報告函送審計部。

至附屬單位預算（營業部分）之分預算半年結算報告，循例以編製

合併報表之方式併入原投資事業附屬單位預算半年結算報告彙計表

達，不另單獨列示。茲按國營事業概況及半年結算概要等 2 項，分

別說明如下： 

 

壹、國營事業概況 

本年度半年結算綜計彙編之國營事業，計有 24 單位，按主

管機關區分如下： 

 



  

一、行政院主管：計有中央銀行 1 單位。 

二、經濟部主管：計有臺灣糖業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國造船股份有

限公司、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、臺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、

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、唐榮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及臺

灣省自來水股份有限公司等 7 單位。 

三、財政部主管：計有中國輸出入銀行、中央信託局股份有限公

司、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、臺灣銀行股份有限公司、

臺灣土地銀行股份有限公司、財政部印刷廠及臺灣菸酒股份

有限公司等 7 單位。 

四、交通部主管：計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、交通部臺灣鐵路

管理局、交通部基隆港務局、交通部臺中港務局、交通部高

雄港務局及交通部花蓮港務局等 6 單位。 

五、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管：計有榮民工程股份

有限公司 1 單位。 

六、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主管：計有勞工保險局 1 單位。 

七、行政院衛生署主管：計有中央健康保險局 1 單位。 

 

貳、半年結算概要 

一、  營業收支損益情形 

（一）收入部分 

１、  營業收入共列 1 兆 4,546 億 3,297 萬 9,287.81 元，較分配

預算數 1 兆 2,643 億 7,236 萬 116 元，計增加 1,902 億 6,061

萬 9,171.81 元，約 15.05％。  



 

２、  營業外收入共列 219 億 723 萬 8,532.47 元，較分配預算數

122 億 6 萬 721 元，計增加 97 億 717 萬 7,811.47 元，約

79.57％。  

３、  會計原則變動累積影響數共列 32 億 2,146 萬 4,091.26 元，

較分配預算無列數，計增加 32 億 2,146 萬 4,091.26 元。  

４、  以上收入部分共計 1 兆 4,797 億 6,168 萬 1,911.54 元，較

分配預算數 1 兆 2,765 億 7,242 萬 837 元，計增加 2,031

億 8,926 萬 1,074.54 元，約 15.92％。  

（二）支出部分  

１、營業成本共列 1 兆 3,254 億 151 萬 4,692.08 元，較分配預

算數 1 兆 1,272 億 2,748 萬 3,819 元，計增加 1,981 億 7,403

萬 873.08 元，約 17.58％。  

２、營業費用共列 596 億 6,705 萬 733.11 元，較分配預算數

668 億 9,682 萬 1,743 元，計減少 72 億 2,977 萬 1,009.89

元，約 10.81％。  

３、營業外費用共列 225 億 8,752 萬 9,457.22 元，較分配預算

數 187 億 5,724 萬 6,776 元，計增加 38 億 3,028 萬 2,681.22

元，約 20.42％。  

４、所得稅利益 (係列為所得稅費用之減項 )共列 61 億 6,007 萬

1,385.91 元，較分配預算所得稅費用 36 億 7,878 萬 6,000

元，由費用轉為利益，計相差 98 億 3,885 萬 7,385.91 元。 

５、以上支出部分共計 1 兆 4,014 億 9,602 萬 3,496.5 元，較分

配預算數 1 兆 2,165 億 6,033 萬 8,338 元，計增加 1,849 億

3,568 萬 5,158.5 元，約 15.2％。  

 



  

（三）損益部分  

以上收支兩抵後，獲有純益 782 億 6,565 萬 8,415.04 元，

較分配預算數 600 億 1,208 萬 2,499 元，計增加 182 億 5,357

萬 5,916.04 元，約 30.42%，主要係中央銀行外匯營運量

增加及收益率提高，盈餘較預計增加 294 億 2,151 萬

9,303.34 元；臺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因售電收入較預計成

長及上半年結算發生虧損，估計產生所得稅利益，致虧損

較預計減少 65 億 1,895 萬 3,935.9 元；中國石油股份有限

公司因國際油價上漲，進口油氣成本增加，惟國內油品售

價未能足額調整，致反盈為虧，相差 213 億 641 萬 9,312.94

元。  

二、  資產負債實況 

（一）資產總額 23 兆 8,161 億 6,510 萬 2,764.44 元，包括：  

１、  流動資產 6 兆 1,128 億 3,153 萬 5,181.7 元，占資產總額之

25.67％。  

２、  押匯貼現及放款 3 兆 2,784 億 1,355 萬 6,547.35 元，占資

產總額之 13.77％。  

３、  基金、投資及長期應收款 10 兆 3,352 億 4,166 萬 3,103.72

元，占資產總額之 43.39％。  

４、  固定資產 3 兆 6,820 億 782 萬 3,191.48 元，占資產總額之

15.46％。  

５、  無形資產 760 億 78 萬 3,032.35 元，占資產總額之 0.32％。 

６、  其他資產 3,316 億 6,974 萬 1,707.84 元，占資產總額之 1.39

％。  



 

 

（二）負債總額 19 兆 8,402 億 4,910 萬 7,946.88 元，包括：  

１、  流動負債 8 兆 9,560 億 6,834 萬 1,781.7 元，占負債及業主

權益總額之 37.6％。  

２、  存款、匯款及金融債券 8 兆 965 億 8,924 萬 4,058.29 元，

占負債及業主權益總額之 34％。  

３、  央行及同業融資 383 億 4,937 萬 1,170.44 元，占負債及業

主權益總額之 0.16％。  

４、  長期負債 1 兆 1,832 億 3,466 萬 4,441.66 元，占負債及業

主權益總額之 4.97％。  

５、  其他負債 1 兆 5,660 億 748 萬 6,494.79 元，占負債及業主

權益總額之 6.58％。  

（三）業主權益總額 3 兆 9,759 億 1,599 萬 4,817.56 元，包括：  

１、  資本 1 兆 1,785 億 6,386 萬 9,305.26 元，占負債及業主權

益總額之 4.95％。  

２、  資本公積 1 兆 6,734 億 5,277 萬 996.55 元，占負債及業主

權益總額之 7.02％。  

３、  保留盈餘 6,313 億 534 萬 2,984.93 元，占負債及業主權益

總額之 2.65％。  

４、  權益調整 4,925 億 9,401 萬 1,530.82 元，占負債及業主權

益總額之 2.07％。  


